左岚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左岚乡复评认定充分就业村实施
方案》的通知
 
各村：
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左岚乡复评认定充分就业村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切实抓好相关工作。
 
                    左岚乡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左岚乡复评认定充分就业村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充分开发富余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就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夯实基层就业工作基础，实现全乡劳动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持续稳步推进全乡劳务经济工作，根据城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关于开展2025年县级充分就业村（社区）认定及复评工作的通知》（城人社发〔2025〕248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复评认定目的
通过2021年认定的充分就业村，加强基层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功能，全面落实各项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建立促进全乡有劳动能力和转移就业愿望的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实现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持续推动我乡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复评认定范围
左岚乡幸福村、左岚乡大坝村、左岚乡齐心村、左岚乡东风村、左岚乡左岸村、左岚乡胜利村，6个村须于今年全部完成充分就业村复评认定工作。
三、复评认定标准
（一）辖区内有劳动能力和转移就业愿望的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转移就业率达95%以上。
（二）脱贫户帮扶措施到位、帮扶人员落实，有劳动能力和转移就业愿望的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至少1人转移就业。
（三）农村低保家庭中有就业能力和转移就业愿望的成员至少1人得到有效援助，实现转移就业达100%。
（四）新转移青壮年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转移前技能培训参训率达到90%以上。
（五）未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对国家促进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培训、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信息知晓率达100%。
（六）设立村（社区）级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并正式挂牌。
（七）聘用专（兼）职社会保障员。
（八）人员经费、工作经费落实。
（九）落实工作场地，配备电话、计算机、传真机等办公设施；制定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工作职责和服务范围，并上墙公示。
（十）村（社区）级就业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和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
（十一）对村劳动力资源家庭状况、培训意愿、就业意向等信息收集完整。
（十二）动态信息准确、及时，误差率<5%。
（十三）及时、准确、完整上报有关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报表。
（十四）连接就业服务网络并保持信息畅通。
（十五）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农村失业人员信息库，并定期更新；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实行动态管理。
（十六）多渠道开发岗位，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率。
（十七）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力开展就业岗位推荐。
（十八）村（社区）级劳务经纪活动有序开展，至少有1名劳务经纪人。
（十九）协助办理各类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养老保险证等各类社会保障事项。
（二十）组织推荐各类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培养扶持创业对象。
四、复评认定时间及程序
（一）认定（复评）时间
2025年9月18日—2025年10月17日
（二）复评程序。
1.村级申请。村（社区）按照认定（复评）标准开展自评，得分达到90分的社区、行政村可申请认定（复评）县级充分就业村（社区），并分别填写《城口县创建充分就业村（社区）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附件1）、《城口县“充分就业村（社区）”申报表》（附件2）、城口县“充分就业村（社区）”复评表（附件3）一式三份报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注意：新申请认定的村社填写附件1、附件2，复评的村社填写附件3。）各村按照认定标准开展自评，得分达到 90 分的村可申请认定县级充分就业村，并分别填写《城口县创建充分就业村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附件1）、《城口县“充分就业村”复评表》（附件2）一式三份报乡人民政府。
2.乡级初审。乡人民政府按照认定标准对提出申请复评的村初审打分，总分超过 90 分的村可作为拟推荐对象， 并提交《城口县创建充分就业村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城口县“充分就业村”复评表》一式三份报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城乡就业统筹和创业指导科。
3.县级复核。县财政局、县人力社保部门组建专班，通过系统比对、现场复核，对我乡拟申请复评的村，按照复评认定标准一项一项地进行复核，逐项打分，总分 90 分以上的可认定为县级充分就业村复评通过。
4.公示。县人力社保部门将拟申请复评认定的村在城口县政府公众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5.认定。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县人力社保部门发文已认定为充分就业村资格的，给予1万元/个的工作经费补助。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基础管理。各村要以此创建工作为契机，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对所创建的充分就业村的就业基本情况、相关数据进一步核实，完善就业相关基础台账并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各村劳动力就业创业需求底数清、困难人员享受扶持政策情况清、个人培训意愿、就业需求清。
（二）提升工作实效。各村要以此创建工作为抓手，积极推动就业各项工作的开展。要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流于形式，杜绝各种虚报浮夸行为。要建立回访制度，定期开展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情况回访。要杜绝因就业问题出现上访事件或其他影响全乡稳定的事件发生。
六、建立目标评估考核体系。
创建充分就业村各村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积极探索开展创建充分就业村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并将创建充分就业村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对创建充分就业村工作及时进行考核和总结。
 

附件：1.城口县充分就业村（社区）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
2.城口县“充分就业村（社区）”申报表
3. 城口县“充分就业村（社区）”复评表
